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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说明

地方组织法、选举法、代表法是关于我国政权制度的三部重要

的、基本的法律，是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职权、开展人大代表工作

的三部当家的、常用的法律。

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

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人民通过民主选举产生自己的代表，组成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来行使国家权力。各级人大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国家行政机

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

大监督。在法律制度上，地方组织法对地方各级人大和政府的组

织和工作，选举法对各级人大代表选举的基本原则和程序，代表法

对各级人大代表依法行使职权、履行义务、发挥作用，分别作了规

定。近年来，作为国家政权建设和人大工作重要法律依据的这三

部法律的制定和多次修正，见证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

历程，成为在党的领导下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推进依法治国的生动

实践。

２０１５年 ８月这三部法律首次同时修正后，就职于中国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理论研究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立法规划室原主

任吴高盛、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李伯

钧，组织有关同志编写这三部法律的释义，出版后受到人大系统内

外不少同志的青睐。２０１８年３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
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监察法，２０２０年 １０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修改选举法，２０２１年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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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修改全国人大组织

法、全国人大议事规则，２０２２年３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
五次会议通过修改地方组织法。因此，需要根据宪法和相关法的

规定以及形势的发展，对这三部法律作出新的阐释。

应众多读者的要求，我们组织有关同志根据宪法和相关法的

规定，根据近年来中央有关文件特别是 ２０２１年 １０月中央人大工
作会议的精神，并总结实践中新的经验和做法，对这三部法律的释

义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重新编写，使这本书的内容与时俱进，适应

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和改进人大工作的

需要。

本书力图为人大干部和人大代表以及其他关心人大工作的同

志，提供一本较为全面准确、简明实用，能够相对规范地掌握这三

部法律的参考读物。限于水平和时间，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

者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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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
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
人民政府组织法》释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

府组织法》（以下简称地方组织法）是关于我国地方政权制度的一

部基本法律，是地方人大和地方政府依法行使职权的重要制度保

障，属于宪法相关法，由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于

１９７９年７月１日通过，１９７９年 ７月 ４日公布，自 １９８０年 １月 １日
起施行。此后，根据形势发展变化，于 １９８２年 １２月、１９８６年 １２
月、１９９５年２月、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２０１５年８月先后作了五次修改，对
推动地方政权机关工作和建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国

家政权机关工作和建设，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推进一系列重大工

作、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２０２１年１０月党中央召开中央人大工作
会议，对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和改进人大工

作作出全面部署、提出明确要求。为了更好地贯彻习近平法治思

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

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中央人大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健全

地方政权机关的组织和工作制度，２０２２年 ３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

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决

定》，对地方组织法进行了第六次修改。这次修改决定计 ４９条，对
于新时代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证人民

当家作主，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３·



地方组织法、选举法、代表法释义

化，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地方组织法共有５章９０条。

第一章　总　　则

本章共６条（第一条至第六条），就本法的立法宗旨、立法依
据、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性质、地方各级

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必须坚持和遵循的原则等问题

作了明确的规定。此次修改，本章的变化较大，主要有：一是，条文

数量由三条变为六条。二是，原来本章的三个条文，即“省、自治

区、直辖市、自治州、县、自治县、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设立人

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第一条）“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

表大会设立常务委员会。”（第二条）“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自

治机关除行使本法规定的职权外，同时依照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

和其他法律规定的权限行使自治权。”（第三条）在修改后放到其

他章节之中。三是，本章的条文变化较大，增加了五个条文、一个

条文是保留部分与其他章的条文合并而成。其中第一条、第三条、

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均为新增加的条文，第二条是由原来有关

章节的第四条（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

第四十条第二款（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是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

告工作）、第五十四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是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的执行机关，是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合并并作相应的修改后

而作出的新的一条规定。

第一条　为了健全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
府的组织和工作制度，保障和规范其行使职权，坚持和完善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释义】本条是关于本法立法宗旨和立法根据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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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释义

一、修改情况

本条是此次修改本法时新增加的一条规定。条文的立法精神

参照了 ２０２１年 ３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修改
的全国人大组织法第一条的规定。第一条的规定是，“为了健全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组织和工作制度，保障和规范

其行使职权，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根据宪法，制定本法。”通过对比两法的规定可知，涉及的两条规

定，原则精神一致。

二、本法的立法宗旨

立法宗旨又称立法目的，通常规定在一部法律的第一条，做到

开宗明义、总揽全局，是制定一部法律所要达到的基本目标，决定

着一部法律的具体内容和价值取向。本法的立法宗旨：

一是，健全地方各级人大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组织和工作

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支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根本政治制度，需要适应

党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发展的需要不断予以健全完善。应

当讲，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１９５４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第一次会议的召开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制定，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及相应的组织和工作制度在全国正式建立起来。１９７９
年７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
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后，地方各

级人大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组织和工作制度进一步建立与完

善，并且随着此后的几次修改在不断完善与健全。此次修改，适应

新时代的要求，结合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借鉴全国人大组织法、全

国人大议事规则修改的经验作了重要补充完善，比如明确规定，地

方各级人大、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

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

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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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组织法、选举法、代表法释义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行使职权。要求地

方各级人大、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

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始终同人民保

持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受

人民监督。明确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维护宪法和法律权

威，坚持依法行政，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

智能高效、廉洁诚信、人民满意的法治政府；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

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提高行政效能，建设

服务型政府；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严格执行廉洁从政各项规定，

加强廉政建设，建设廉洁政府；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坚持诚信原

则，加强政务诚信建设，建设诚信政府；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坚

持政务公开，全面推进决策、执行、管理、服务、结果公开，依法、及

时、准确公开政府信息，推进政务数据有序共享，提高政府工作的

透明度；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

策，提高决策的质量；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依法接受监督，确保

行政权力依法正确行使。总之，通过此次修改及对有关事项的完

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组织和工作制

度得以进一步的健全。

二是，保障和规范地方各级人大和各级人民政府行使职权。

地方各级人大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组织与工作制度的建立健

全，目的就是要保障地方各级人大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更好地行

使职权，同时，也是规范地方各级人大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更好地

行使职权。有保障有规范才能体现党中央要求的坚持好完善好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三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这

是落实宪法原则要求的需要，也是落实党中央对新时代坚持和完

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和改进人大工作所作出的全面部署和

提出明确要求的需要。现行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

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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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释义

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

监督。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定强调，要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

制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就要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保证各

级人大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保证各级国

家机关都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支持和保证人大

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健全人大对“一府一委两院”监督制度。

密切人大代表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健全代表联络机制，更好发挥人

大代表作用。健全人大组织制度、选举制度和议事规则，完善论

证、评估、评议、听证制度。适当增加基层人大代表数量。加强地

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建设等。

这次修改增加“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人民当家

作主”的立法宗旨，是进一步落实宪法规定，进一步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和党中央所强调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坚持和

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人民当家作主，首先是要坚持好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的目的就是确保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这一宪法要求不变形且得以长期存

在，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是要在坚持的

基础上不断地总结经验，确保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生机与活力，确

保人民当家作主这一宪法原则更加牢固。

三、本法的立法依据

本法的立法依据是宪法。现行宪法序言明确规定：“本宪法以

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

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

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

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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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就是说，国家制定的所有法律都必须以

宪法为依据，并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第二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本级人民代

表大会的常设机关。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是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

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

【释义】本条是关于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性质和地方各
级人民政府地位、性质的规定。

一、修改情况

此次修改本法时，本条作了修改，系由修改前的第四条、第四

十条第二款、第五十四条合并而来。此次修改前的第四条规定，地

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第四十条规定，省、

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县、自治县、市、市辖区的人民代表大会设

立常务委员会（第一款）；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是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负

责并报告工作（第二款）。第五十四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是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是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

需要说明的是，此条修改主要是技术修改：一是将“地方各级人民

代表大会都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中的“都”字去掉，并作为修改

后的第二条第一款，修改后的规定与现行宪法的文字表述相一致；

二是将修改前的第四十条第一款“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县、

自治县、市、市辖区的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常务委员会”留在第三章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之中作为该章的

首条；将修改前的第四十条第二款“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是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对本级人民代

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中的“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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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务委员会是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移至修改后的第二

条作为第二款，并将“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留在

第三章“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之中该章

的首条，与修改前的第四十条第一款合并作出规定（省、自治区、直

辖市、自治州、县、自治县、市、市辖区的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常务委

员会，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三是将修改前的第

五十四条关于“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是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执

行机关，是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规定移至修改后的第二条作

为第三款，并根据与宪法相统一及立法技术上的需要，将“地方各

级人民代表大会”修改为“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

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性质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规定的是地

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性质。这一规定，来自我国现行宪法第九

十六条关于“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规

定。根据这一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本行政区域的地方

国家权力机关，权力限于本行政区域范围内。地方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在本行政区域范围内决定该地方的事务。本级的其他地方国

家机关都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

报告工作，受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监督。

三、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性质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本级人民

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是本条第二款，规定的是常务委员会的性

质，并明确与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关系是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常

设机关。在同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依法行使同级人民代表大

会的一些职权，以利于发挥同级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地方国家权力

机关的作用。比如，根据本法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根据本行政区域

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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